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2023）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重要职能，横向科研项目（课题）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是高校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为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投入服务社会工作，加速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提高我校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产学研”结合，依据《关于贯彻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落地江西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学校具体情况，特修订形成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横向科研项目（课题）是指纵向科研项目和学校科研基金项目以外的，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或合作进行并签订合同的研发、应用和转让等类别。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类型。 
第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实行校、院（部、所、中心）两级管理和项目（课题）主持人负责制。 
第四条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是学校横向科研项目（课题）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学校签订横向科研合同的唯一委托代理人，代表学校审批科技合同并加盖学校科技合同专用章。 
第五条  学校部门或学院（部、所、中心）组织实施的非学历教育培训类项目、资产经营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开展的科技类经营项目等已有相应管理办法，不纳入本横向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经费管理，但项目实施部门应及时向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报送相关数据。

第二章  横向科研项目组织管理

第六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合同签订完毕，自动立项，合同书等同于立项书。 
第七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合同的签订程序： 
（一）合同起草：项目负责人与委托单位就委托内容达成一致后，起草合同正文，将合同交所属学院（部、所、中心）。 
（二）合同审查：
学院（部、所、中心）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并编号，并对其内容真实性、技术可行性、经费预算合理性、校属资源与知识产权的有偿使用以及项目组的研究能力等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向学校承担项目的技术保证责任。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收到学院审核通过的合同后，根据以下权限办理相应的审核批准程序。
（1）合同价款小于等于 50 万元，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审核批准； 
（2）合同价款大于50万元小于等于 500 万元，报分管校领导审核批准； 
（3）合同价款大于500万元，报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三）合同签订
合同审查流程完成后，相关主体按合同要求签字，委托单位盖章后，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盖“井冈山大学科技合同专用章”并存档备案。
（四）合同生效
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法律规定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双方约定应法律见证、公证的，自批准或见证、公证之日起生效。
（五）合同登记
横向科研项目合同在签订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登录科技部综合业务系统，办理科技合同登记。
第八条  合同经双方签订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需要变更或终止合同时，须书面报告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征得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意后，由双方协商签订变更或终止合同的书面协议。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承担履行合同的直接责任，负责组织横向科研项目（课题）的实施；学院（部、所、中心）对项目的研究进展、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管理，及时向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反馈项目（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第十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合同中应有明确的成果归属条款，约定项目取得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共享方式。
 
第三章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横向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严格按《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横向科研项目结题管理

第十二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取得的科研成果符合合同约定，即可申请结题。 
第十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课题）的结题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下载并填写《井冈山大学横向项目结题表》； 
（二）项目负责人向委托研究单位提交科研成果资料和项目研究报告，委托研究单位审核科研成果和项目研究报告后，在《结题表》上签署结题意见； 
（三）项目负责人将委托研究单位已签署意见的《结题表》、科研成果资料和项目研究报告提交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审核盖章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将《结题表》、科研成果资料和项目研究报告存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项目组违约的，由项目组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我方违约的，项目负责人应及时书面报告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通知合同对方，按《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委托单位违约的，项目负责人应将委托单位违约情况书面报告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与委托单位协商处理；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学校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原《井冈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发〔2022〕1号）同时废止。
